
 

 

 

 

 

 

 
 

 

 

中国大陆公司台湾开设分公司流程 

 

根据「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中国大陆投资者到台湾进行事业投资，可选择之投

资方式包含投资台湾现有公司、设立台湾子公司、台湾分公司或办事处。前述各项组织架构，

又以分公司较为受欢迎。 

 

本文旨在简单介绍大陆公司于台湾申请设立分公司之程序、所需文件以及其他需注意事项，以

供本所之客户及潜在客户参考。 

 

一、 新设台湾分公司之预定程序表 

 
 

项次 工作事项 预计工作时间 备注 

第一阶段 向经济部申请公司名称及所营事 业

预查保留 

审查天数 3 天 有效期限为核准

日起算六个月内 

第二阶段 向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申请陆 资

来台投资国内新创事业 

专案审查  

第三阶段 开立新设在台分公司银行帐户 公司自行办理 可开立「在台分

公司筹备处」帐

户 

第四阶段 取得投资核准函后大陆企业汇入 营

运资金至银行帐户 

公司自行办理 汇款性质请注明

「310M 侨外股 

本投资 (大陆投  

 资 )」 

第五阶段 确认台湾分公司登记地址之登记 可

行性 

公司自行办理  

第六阶段 向经济部商业司申请营运资金审 定

及总公司认许及台湾分公司设 立登

记 

审 查 天 数 7~10 

天 

 

第七阶段 向公司登记所在地之稽征机关申 请

营业登记) 

审查天数 10~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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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设台湾分公司之应备文件 

 

 1、 向经济部申请公司名称及所营事业预查保留 

 

（1）  预查之分公司名称及分公司营业项目(营业项目应为许可陆资来台投资正面

表列 之营业项目)。 

（2）  台湾分公司负责人之身分证明影本。 

 

2、 向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申请陆资来台投资国内新创事业 

 

（1） 台湾分公司设立登记预查名称申请书核准联影本。 

（2） 大陆企业申请投资台湾分公司之营运资金金额(新台币元)。 

（3） 大陆企业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1】 

（4） 投资人投资代理人授权书。【注 1】 

 

3、 开立新设在台分公司银行帐户 

 

4、 取得投资核准函后大陆企业汇入营运资金至银行帐户 

 

5、 确认台湾分公司登记地址之登记可行性 

 

（1） 台湾分公司登记地址之建筑物使用执照影本。 

（2） 台湾分公司登记地址之土地使用分区证明书。 

 

6、 向经济部商业司申请营运资金审定及总公司认许及台湾分公司设立登记 

 

（1） 大陆企业之公司章程。【注1】 

（2） 大陆企业之股东会或董事会议事录。【注1】 

（3）  在台湾地区指定诉讼及非诉讼代表人授权书。【注1】 

（4） 指派分公司经理人授权书。【注1】 

（5） 台湾分公司设立登记预查名称申请书核准联正本。 

（6）  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核准函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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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银行汇入汇款通知书及买汇水单正本。 

（8） 银行对帐单或存折影本。 

 （9） 银行出具台湾分公司开立之银行帐户截至会计师资本额查核日止之对帐单或

存折内页影本(加盖银行章戳及会计师查核日次日之日期章戳) 。 

（10） 台湾分公司成立日之资产负债表。 

（11） 在台湾地区指定诉讼及非诉讼代表人之身分证明文件。【注2】 

（12） 台湾分公司经理人身分证明文件。【注2】 

（13） 台湾分公司所在地之建物所有权人同意书正本或租赁契约书影本。 

（14） 最近一期房屋完税税单影本或建物所有权状影本或建物誊本正本。 

（15） 台湾分公司、诉讼及非诉讼代理人及分公司经理人之印鉴。 

 

 7、 向公司登记所在地之稽征机关申请营业登记 

 

备注： 

 

1、 经大陆地区涉台公证处公证并经我方海基会认证。 简述申请流程如下：  

（1） 贵公司备妥需公证书件(至少需四份，请确认)至公证处办理公证程序； 

（2） 公证处完成公证程序后，公证处会将已完成之公证书件正本一份寄达台湾海基

会；另已完成之公证书件正本两份交予 贵公司； 

（3） 贵公司取得公证处所核发之两份已完成之公证书件后，请将此两份正本文 件寄予

本事务所； 

（4） 本事务所取得两份正本文件后，将至台湾海基会办理认证程序。 

 

2、 台湾地区居民→ 请提供国民身分证影本。 

大陆地区居民→ 请提供护照影本，需加载在台居住地址并亲自签名及盖章。 香港地区居

民→ 请提供香港居民身分证及护照影本，需加载在台居住地址并亲自签名及盖章。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者协助，敬请浏览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官网网站

www.bycpa.com  或发送电邮至 enquiries@bycpa.com  与启源联系。 

http://www.bycpa.com/
mailto:enquiries@bycpa.com

